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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8年度工作計畫提要 

依據司法院108年度施政計畫綱要、司法院所屬各機關編審年度工作計畫注意事

項及上級各項重要指示、會議決議，爰訂定本院108年度工作計畫。 

壹、審判行政 

一、強化審級功能，提高審判績效 

（一）妥適辦理民、刑、行政訴訟、少年與家事審判業務、提高裁判品質，保障人

民訴訟權益。 

（二）民事審判方面，加強推動民事事件集中審理制度，落實民事訴訟程序中爭點

整理協商機能及爭點簡化機制，使司法資源合理分配，提高民事審判績效，

保障人民權益。 

（三）刑事審判方面，依「明案速判、疑案慎斷」原理，活用簡易程序、簡式審判

程序及量刑協商程序，達「明案速判」；對於適用通常程序審理之「疑案」

，則加強交互詰問法庭活動、實踐嚴謹證據法則，以強化事實審法院認定事

實，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審判中心。 

（四）妥速辦理重大刑事案件，確實依照『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

項』執行，以提升刑事審判效能。 

（五）慎重羈押被告，妥適運用緩刑制度，救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附 

      加適當之緩刑條件，保障人民權益。 

（六）妥速審理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重大金融犯罪、刑事醫療案件、具原住民

身分之民、刑事案件、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相關之案

件及其他涉及專業之案件，以保障人民權益，即時實現社會正義。 

（七）妥適審理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及辦理少年觀護業務，有效運用志工

，協助少年輔導工作及繼續辦理志工輔導技能之培訓，培養志工獨立輔導能

力。 

（八）根據少年案件屬性之不同，並考量少年問題與需求之個別差異，繼續以『小

團體諮商與輔導』主題方式提升輔導少年之績效。 

（九）賡續落實保護證人、鑑定人、被害人之安全措施，及提高證人、鑑定人之到

庭率。 

（十）賡續民事強制執行再造計畫，並全力清理民事、刑事、少年與家事及民事強

制執行業務之積案（含視為不遲延案件之審查），以求司法正義早日實現。 

（十一）就法律上之見解有不同意見者，做出法律提案研討，並陳報上級法院、司

法院核定，以求法律見解之統一，俾人民得所適從，並定期舉辦確定裁判檢

討會及轄區「法官、檢察官座談會」、「法官、律師座談會」。 

（十二）妥適辦理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加強處理家事事件、家庭暴力防治法民事

保護令之效能，以促進家庭和諧，並期能即時保障家庭暴力被害人之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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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當事人權益。 

（十三）全面推動民、刑事電子卷證及科技法庭之運用，讓審判程序更加 

      公開、透明、迅速。 

二、積極健全法制，增進司法效能 

（一）妥速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以保障多重負債個人經濟之新生。 

（二）積極配合推動專家諮詢制度以及支付命令處理自動化程序，以確立當事人進

行主義之內涵，維護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三）依法進用司法事務官，辦理強制執行及非訟等法定業務，使法官專注審判業

務，增進整理績效。 

（四）積極鼓勵法官定期進修，配合推動法官審判專業化，以提高裁判品  

      質。 

（五）積極配合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便利人民訴訟，保障其公法上權益。 

三、落實重要業務，有效疏減訟源 

（一）推動民事調解業務，提高調解委員之專業知識與調解技巧，以提升調解成立

率，使民事紛爭迅速獲得解決。 

（二）妥適辦理公證、登記、提存及其他非訟業務，增進預防司法功能，以疏減訟

源，並做到隨到隨辦，縮短結案時間之要求，以保障當事人權益。並加強審

核公益法人之登記，確立社會公信。 

（三）加強督導民間公證人業務之執行，以資因應本院公證業務及民間公證業務之

互動，提升公證效率及品質。 

（四）加強考核交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案件之行政業務事宜

。 

（五）加強溝通各有關單位，配合落實少年事件處理法關於安置輔導、保護管束、

親職教育及假日生活輔導等保護處分之執行，提升少年觀護業務效能。 

（六）結合社會資源持續推動家事專業調解制度，強化家事調解委員專業訓練及推

動評鑑機制，以發揮增進當事人自主解決家庭紛爭功能，提高家事調解之功

效，疏減訟源。 

（七）推動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業務，結合鄉鎮公所調解業務及本院自聘之民(家)

事調解委員，讓訴訟當事人的爭端可獲得一次性解決，疏減訟源。 

四、維護司法人權，提升司法形象 

（一）嚴謹審核通訊監察及通聯記錄之調取，積極監督執行，保障人民通 

      信自由權益。審慎核發搜索票，以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 

（二）落實婦幼權益之保障，重視兒童最佳利益，提升司法人權之指標。 

（三）加強婦幼權利保護理念，連結網絡資源，就民間社福團體舉辦少年、家事事

務活動或業務，捐助相關經費辦理補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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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賡續推動建構雙語化環境，便利外籍人士使用法院，以強化司法保障人權之

功能。 

（五）賡續延攬特約通譯，提升法庭專業水準，以落實保障瘖啞人、不通 國語人

士(含外配、外籍人士)之訴訟權益。 

（六）建置客語無障礙環境，使不諳國語之客語人士便於使用法院。 

（七）積極辦理強制辯護案件、轉介法律扶助及少年強制輔佐事件訊問時律師在場

之扶助，以落實被告訴訟權、平等權及少年權益之保障。 

（八）落實提審新制精神，賦予非因犯罪嫌疑被剝奪人身自由者，得即時聲請法院

審查之救濟機會，強化現行提審制度之效能。 

（九）落實行政訴訟收容聲請事件新制精神。 

貳、司法行政 

一、加強研究發展，落實效能管理 

（一）加強研究發展工作，以強化法官認事用法深廣度，使得以推動司法革新。 

（二）部分管考業務，自行訂定法官辦案管考機制暨自律基準，以強化法官自治，

並落實法官自律，維護優良法官形象，以建立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三）妥適辦理機關司法行政業務檢查與年度考成，增進司法效能，落實行政管考

。 

（四）暢通反應管道、加強查核機制並依司法院訂定實施問責之量化標準，以改善

司法人員辦案態度，落實便民親民之司改理念。 

（五）提高準時開庭比例，加強稽查考核機制，以增進司法效率，維護當事人之權

益。 

二、加強溝通互動，宣導司改理念 

（一）全面開放並主動邀請社會各界參訪本院法庭審判流程、便民服務等措施，期

使全民暸解司法改革之現況。 

（二）加強與新聞媒體及各機關之聯繫，適時發布重大案件之新聞稿，並邀請司法

記者參訪法院實務運作情形，藉其深入報導，使各界瞭解司法現況與動向，

並體驗司法改革之成效。 

（三）配合司法院推動人民參與刑事審判，持續就各種制度辦理模擬審判，並邀請

轄區人民一起參與。 

三、妥辦人民陳訴，落實法律扶助 

（一）迅速並妥適處理人民陳訴及監察院函查案件，消弭民眾對司法審判之隔閡與

誤解，期於不違反審判獨立之原則下，落實司法為民之精神，以增進民眾對

司法審判之瞭解，維護司法形象。 

（二）對立法院受理有關人民請願案件，依法提供翔實相關資料，以澄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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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賡續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之訴訟程序諮詢及便民服務業務，繼續實施午間

便民服務；並加強宣導，使民眾暸解而能充分利用法院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四、結合社會資源，弘揚法治精神 

（一）結合志願服務及教育資源，擴大法院提供民眾法律諮詢服務之層面。 

（二）結合民間團體並與廣播、電視節目合作，宣導全民法治觀念、推廣法律知識

，加強各級學校及機關團體宣導正確法治觀念及司法法制業務動態，供民眾

暸解司法現況，厚植法治基礎。 

參、一般行政 

一、資訊業務 

  （一）全面整合司法資訊系統，促進法院辦公室自動化，並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

，以提升司法工作效率。 

（二）持續配合推展法庭科技化及審判紀錄電腦化，並加強書記官開庭組織能力

，與電腦打字輸入速度之訓練。 

（三）配合實施裁判書類公開上網服務，並落實兼顧個人隱私政策，接受全民之

監督及公評，強化資訊網路之運用，提供法官線上查詢審理案件所需之相

關資源。 

（四）充實法院網路，並提供網路遞狀及線上、超商繳費等便民服務。 

（五）加強法院資訊安全管理，並提升資訊人員專業技能，增進服務品質。 

二、人事業務 

（一）加強行政管理、考核及監督，厲行行政革新；檢討本院人力配置及人力需求

，彈性調整預算員額，妥適人力運用，減輕工作負荷，提升服務品質。 

（二）賡續辦理法官助理在職訓練，並配合法官學院辦理調訓作業，以提升各職務

人員專業知識及能力。 

（三）表揚司法業務有功人士及服務成績優良人員；選拔績效優良法官代表與模範

公務員。 

（四）落實平時考核，貫徹獎懲公開，強化公務紀律，落實獎優汰劣，提升司法服

務品質。 

（五）適時辦理職員退休、撫卹及資遣事宜，加強照護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 

（六）紓解法官及各類職員工作壓力，舉辦各類專題演講，培養團隊榮譽感、凝聚

組織向心力，促進同仁身心健康。 

三、政風業務 

（一）運用風險管理機制，有效掌握機關政風狀況，預為妥處；持續倡廉反貪，提

升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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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貪瀆不法案件查處，加強司法風紀訪查，落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審查，

嚴辦破壞司法信譽案件，戮力維護優良司法風紀與尊嚴，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結合行政資源，辦理跨域組織學習及簡政便民座談會，建構溝通平臺，回應

民眾需求，提供優質、快速之服務，以落實司法為民理念。 

（四）賡續執行『維護司法人員安全方案』，建構以法庭為核心之審判環境安全系

統，以點、線、面檢討並加強改善機關安全設施，確保法院、法庭及司法人

員安全。 

（五）恪遵『國家機密保護法』之規定，落實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強化公務機密保

護作為，防杜洩密事件發生。 

四、會計業務 

（一）依據施政重點籌編本院年度單位概（預）算；貫徹落實機關預算執行。 

（二）編製本院單位半年結算及年度決算，以允當表達預算執行績效。 

（三）辦理本院單位預算執行內部審核，妥適運用司法資源。 

五、統計業務 

（一）配合制度革新及法律增修，加強資料檢誤，提昇統計資料品質，厚植統計基

礎。 

（二）加強辦理統計應用分析，發揮統計支援決策管理功能，強化司法統計效能。 

六、文書業務 

（一）配合檔案法之實施，健全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功能，

並加速清理已逾保存年限之案卷。 

（二）繼續充實圖書設備，提供各項資料，供法官裁判參考，以提高裁判品質。 

七、總務業務 

  （一）繼續充實各項辦公設施，提供同仁便捷、舒適之辦公環境。 


